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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報告事項十 

報告單位：主計室

案由：重申各項收入款項應行注意事項，提請報告。

說明：

一、因應本校近期發生有某單位自行收納現金款項，承辦人員延遲繳庫情

事，爰重申各項收入款項應行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依出納管理手冊第 29 條規定收納之各種款項應於當日或次日解繳

公庫，零星收入最長不得逾 5 日。 

(二)各收款業務單位及出納單位收納各項收入款項，應按編號順序開立

自行收納統一收據，不得跳號，並應依前項繳庫期限規定辦理，未

及繳庫之手存現金、票據等，應妥慎保管，不得挪用或墊借。

(三)各收款業務單位於收到款項後，應及時處理已開立自行收納統一收

據，與所收現金及時送交總務處出納組不得延遲。

(四)出納單位應逐日將各項收入之收入粘存單送主計室審核，收入事項

登錄系統時，應注意是否歸屬正確的預算單位及會計科目，其與收

據之資料(如繳款人、摘要、金額是否正確)是否相符。 

(五)收入粘存單之相關附件應含自行收納統一收據、繳款書及經單位主

管核章之自行收納統一收據繳款明細表。業務單位並宜視實際收款

情況檢附繳款內容相關佐證資料。

(六)本校各項收入種類繁多，各項收繳作業流程仍應由各業務管理單位

本於權責自行視風險情形，訂定可控制之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並定

期檢討，建置適用之完善內控機制，並請各單位主管嚴格督導所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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落實執行，以達內部控管之效用及保障公款安全。 

(七)依出納管理手冊第 4 條規定，「出納管理人員每六年至少職務或工

作輪換一次，並貫徹職務代理制度」，有關各收款業務單位，對於

實際經管現金出納之承辦人員，宜請參照出納人員辦理。 

二、敬請各收款單位配合辦理。 

決定：洽悉，請各位主管轉知業管同仁，務必依規定辦理。 

 

※報告事項十一 

報告單位：主計室 

案由：有關本校 1 萬元(零用金限額)以下採購案件之墊付原則，提請報告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政府規定各項採購核銷付款以直接匯撥廠商為原則，以確保款項

如數支付學校債權人，避免有虛報、浮報、挪用或漏付等公款損失

風險，衍生相關財務責任。 

二、 本室前於 106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提案報告，1 萬元以上案件不得

墊付，至 1 萬元以下案件，如因業務需要得先行代墊，惟墊付人僅

限計畫主持人或各單位承辦業務之編制內教職員，其餘人員(如技工

工友、專兼任助理、專案計畫人員、臨時人員、學生等)均不得墊付

公款(請參閱附件第 40 頁至第 42 頁)。 

三、 本校自 88 年實施校務基金迄今，已進用逾百位專案人員協助各單位

業務推動，爾來迭有單位反應指派專案人員為業務之承辦人，因業

務需要辦理 1 萬元以下之小額採購而有代墊需要時，依前開規定不

得代墊，造成行政作業不便性。另計畫案之執行，其專任助理辦理

前揭採購事項，亦有類似情事。 

四、 考量總務處訂定之本校採購作業要點，對於授權額度內由各單位自

行採購案件之經手人並無相關規範，爰如單位主管指派專案人員或

計畫主持人指派專任計畫助理為採購業務經手人，辦理小額採購

時，確有可能遇有需要墊付情形。 

五、 綜上，為符應各單位業務及計畫執行實際需要，並兼顧公款安全，1

萬元以下採購案件之墊付人，除原訂之計畫主持人、各單位承辦業

務之編制內教職員外，新增得由各單位主管（各計畫主持人）評估

內部控制風險，加強採購業務內控機制後，本於權責審慎授權校聘

專案人員及計畫聘用之專任助理為墊付人。 

六、 敬請各單位配合辦理。 


